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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做偶像變成上帝 

士师记 

第 17 章 

17:4  米 迦 将 银 子 还 他 母 亲 ， 他 母 亲 将 二 百 舍 客 勒 银 子 交 给 银 

匠 ， 雕 刻 一 个 像 ， 铸 成 一 个 像 ， 安 置 在 米 迦 的 屋 内 。 

17:5  这 米 迦 有 了 神 堂 ， 又 制 造 以 弗 得 和 家 中 的 神 像 ， 分 派 他 

一 个 儿 子 作 祭 司 。 

17:6  那 时 以 色 列 中 没 有 王 ， 各 人 任 意 而 行 

米迦將自己的房子變成了一個祭司之家，他聘請了一個年輕的利未人作為自己的私人祭司。 

將偶像視為上帝帶來了許多潛在的危險和問題。首先，這種將偶像神化的行為容易讓人們

失去理性，盲目地追隨和崇拜，而忽略了偶像的人性和可能的錯誤。這可能導致對於偶像

的過度期望，給他們帶來無法承受的壓力，也容易讓追隨者對於偶像的失望變得極端。 

此外，將偶像視為上帝也會造成對個人自由和獨立思考的威脅。當人們盲目崇拜偶像時，

他們可能失去對於自己信念和價值觀的判斷能力，完全依賴偶像的言行而忽略自己的內心

聲音。 

更甚者，將偶像視為上帝可能會形成一種極端的信仰體系，甚至導致對其他信仰或觀點的

排斥和敵視，進而引發社會的分裂和不和諧。偶像是死物、神的靈是活著的神 

正是如此。在許多宗教和信仰中，將偶像視為死物，而神的靈被視為活著的、永恆的存在。

這種區別強調了神與偶像之間的根本差異。 

https://bibleao.com/
https://youtu.be/X0P0syU6WgI 


偶像通常是由物質製造的、無生命的東西，代表或象徵某種信仰或神明。然而，神的靈是

活著的、有意識的存在，超越物質世界，並擁有無限的能力和智慧。 

這種區別提醒我們，信仰和崇拜不應該停留在物質形象或人工製造的偶像上。相反，它應

該是一種對超越物質界限的屬靈體驗和連結，一種與神的關係建立在信心、靈性和意識上

的體驗。 

因此，這種觀點強調了神的靈是活著的、永恆的存在，不同於偶像所代表的死物。這也是

許多宗教信仰中，對於尊崇和敬畏神的純粹性和超越性的體現。 

根據《聖經》中的記載，以色列人在歷史上多次做了偶像，這些行為違背了上帝的旨意，

並引起了上帝的不悅。其中最著名的或許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後，在摩西離開他們去山

上與上帝交流的期間，自行製作金牛偶像來崇拜。 

這個事件被描述為以色列人失去耐心等待摩西回來，於是自行製造了金牛偶像，將其視為

他們的神。這被認為是對上帝的背叛，因為上帝曾經明確地告訴他們不要製造任何偶像來

崇拜其他神明，唯獨尊崇上帝。這一行為被視為背離信仰的核心原則，並引起了上帝的憤

怒和懲罰。 

這些《聖經》中的故事被視為對人們的教訓，提醒人們不要追隨虛假的神明，並強調對真

正的信仰和對上帝的尊崇。這也被解讀為忠告人們不要用物質形象去限制、代替或扭曲對

於超自然神的理解和信仰。 

信仰的尊崇和理解應該建立在靈性、心靈上，而不是物質形象。通過內在的靈性體驗和信

仰實踐，人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神性和與神的連結，而不是通過物質偶像來代表或界定神

的存在。 

以下是一些《聖經》中關於不拜偶像的章節： 

出埃及記 20:3-6：這是《十誡》之一，“不可有別的神在我面前。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作什麼形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這是對以色列人的指示，不要

製造或崇拜任何其他神的偶像，只尊崇唯一真神。 

申命記 5:7-9：這也是《十誡》的記載之一，呼籲人們不要製造或崇拜任何偶像，強調唯

一真神的尊貴。 

以賽亞書 42:8：這裡強調神不會與偶像分享榮耀，祂是唯一值得崇拜和尊崇的。 

使徒行傳 15:20：這是新約中的一段教導，要求新信徒遠離偶像和被祭過的物品，堅持尊

崇唯一真神。 

這些經文強調不要製造或崇拜任何偶像，而是將心神全然奉獻給唯一真神。这些原則被視

為對於建立純粹的信仰、遠離虛假神明以及尊崇神的重要教導。 

 



讓我們一同祈禱：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給予我們生命、智慧和恩典。我們在這裡聚集，向祢祈求。求祢

賜予我們力量和智慧，使我們能夠堅守祢的教導，不去拜任何偶像或與祢的教導相背。求

祢幫助我們專心尊崇唯一真神，並讓我們的信仰建立在祢的話語之上。 

求祢幫助我們保持純潔的心靈，不讓任何偶像或物質成為我們信仰的依賴。求祢賜予我們

敏銳的靈性，能夠辨別真理和那些可能迷惑我們的虛假信仰。 

求祢引導我們，讓我們的崇拜和信仰都能合乎祢的旨意。讓我們不忘祢是活著的神，祢的

靈永遠存在並賜予我們生命和盼望。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士师记 

第 17 章 

17:1    以 法 莲 山 地 有 一 个 人 名 叫 米 迦 。 

17:2    他 对 母 亲 说 ， 你 那 一 千 一 百 舍 客 勒 银 子 被 人 拿 去 ， 

你 因 此 咒 诅 ， 并 且 告 诉 了 我 。 看 哪 。 这 银 子 在 我 这 里 ， 是 我 

拿 去 了 。 他 母 亲 说 ， 我 儿 阿 ， 愿 耶 和 华 赐 福 与 你 。 

17:3    米 迦 就 把 这 一 千 一 百 舍 客 勒 银 子 还 他 母 亲 。 他 母 亲 

说 ， 我 分 出 这 银 子 来 为 你 献 给 耶 和 华 ， 好 雕 刻 一 个 像 ， 铸 成 

一 个 像 。 现 在 我 还 是 交 给 你 。 

17:4    米 迦 将 银 子 还 他 母 亲 ， 他 母 亲 将 二 百 舍 客 勒 银 子 交 

给 银 匠 ， 雕 刻 一 个 像 ， 铸 成 一 个 像 ， 安 置 在 米 迦 的 屋 内 。 

17:5    这 米 迦 有 了 神 堂 ， 又 制 造 以 弗 得 和 家 中 的 神 像 ， 分 

派 他 一 个 儿 子 作 祭 司 。 

17:6    那 时 以 色 列 中 没 有 王 ， 各 人 任 意 而 行 。 

17:7    犹 大 伯 利 恒 有 一 个 少 年 人 ， 是 犹 大 族 的 利 未 人 ， 他 

在 那 里 寄 居 。 

17:8    这 人 离 开 犹 大 伯 利 恒 城 ， 要 找 一 个 可 住 的 地 方 。 行 

路 的 时 候 ， 到 了 以 法 莲 山 地 ， 走 到 米 迦 的 家 。 

17:9    米 迦 问 他 说 ， 你 从 哪 里 来 。 他 回 答 说 ， 从 犹 大 伯 利 

恒 来 。 我 是 利 未 人 ， 要 找 一 个 可 住 的 地 方 。 



17:10    米 迦 说 ， 你 可 以 住 在 我 这 里 ， 我 以 你 为 父 ， 为 祭 司 。 

我 每 年 给 你 十 舍 客 勒 银 子 ， 一 套 衣 服 和 度 日 的 食 物 。 利 未 人 

就 进 了 他 的 家 。 

17:11    利 未 人 情 愿 与 那 人 同 住 。 那 人 看 这 少 年 人 如 自 己 的 

儿 子 一 样 。 

17:12    米 迦 分 派 这 少 年 的 利 未 人 作 祭 司 ， 他 就 住 在 米 迦 的 

家 里 。 

17:13    米 迦 说 ， 现 在 我 知 道 耶 和 华 必 赐 福 与 我 ， 因 我 有 一 

个 利 未 人 作 祭 司 。 

 

以下是《士師記》第 17 章在聖經中的大意： 

這裡描述以法蓮山地有一個人，他名叫米迦。他從他母親那裡偷了一千一百銀子，但後來

自己又把這些銀子歸還了。他的母親為了感謝神，用四百銀子做了一個雕像和一個銅像，

放在他的房子裡，並且將這些物品交給米迦。米迦將自己的房子變成了一個祭司之家，他

聘請了一個年輕的利未人作為自己的私人祭司。 

後來，但支派的一些人經過米迦的家，被他的祭司邀請進去作客。他們問米迦是否能為他

們請求神的指示，米迦便說他的祭司可以為他們辦理這件事。之後，但支派的人從米迦家

裡帶走了他的雕像、銅像和祭司，並把他的祭司當作自己的祭司。米迦很傷心，但無法阻

止他們。 

這一章描述了一個混亂和迷信的時期，以色列人離棄了神，轉而追求偶像和個人利益。 

 

《士师记》第 17 章在中文圣经中的重要经文 

以下是《士师记》第 17 章中一些在中文圣经中被认为比较重要的经文： 

1. “那人说：‘我有一千一百舍客勒银子，是我偷的，我本来要拿去熔化，现在我把

它拿出来了。’”（《士师记》17:2） 

2. “米迦对他说：‘你住在我这里，我要给你十个舍客勒银子一年，一套衣服和吃的。’

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士师记》17:10） 

3.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师记》17:6） 

这些经文中，第一节中，一个名叫米迦的人偷了一千一百舍客勒的银子，并用它制造了偶

像，建立了一座祭坛。第二节中，米迦雇佣了一个利未人担任他的祭司，为他的偶像和祭

坛服务。第三节中，这一章揭示了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和王，导致了人民的道德



和精神混乱，他们变得任意而行。这些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人们对神的违背和他们所做的不

义之事，也反映了以色列没有领袖的混乱局面。 

   

 

第 17 章开始时，一个以法莲人名叫米迦从他母亲那里偷了一千一百舍客勒银子。当他母

亲发现银子丢失后，她向米迦诅咒了那个偷走银子的人。米迦因害怕母亲的诅咒，选择将

银子归还给她。 

 

米迦回到他母亲身边，她说她听到了米迦诅咒的人对他母亲道歉，并将银子归还。米迦将

这些银子还给了他母亲，并说他准备为她做一个偶像。 

 

米迦为自己制作了一个铸像和以法莲人的家庙，然后雇佣了一个年轻的利未人做他的祭司。

米迦认为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并相信上帝将成为他的上帝。 

 

一位利未人路过米迦的家，米迦邀请他留下来成为他的祭司，并为他提供食物和衣物。利

未人同意了，并成为米迦的祭司。 

 

读完《士师记》第 17 章后，人们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感受和体会。其中一些可能包括： 

 

偶像崇拜和混乱：米迦为自己制作了一个铸像，并建立了一个家庙，希望以此得到上帝的

祝福。这显示了以法莲人时期宗教和崇拜的混乱状态。人们开始追求自己制作的偶像，并

将它们与上帝的崇拜混为一谈。这提醒我们保持对上帝真正的崇拜，并远离偶像崇拜。 

 

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尽管米迦以错误的方式寻求上帝的祝福，但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并

使用一个利未人成为他的祭司。这显示了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即使在人们的错误行为中，

祂仍然选择与他们同在。 

 

从神学解释的角度来看，《士师记》第 17 章强调了偶像崇拜和上帝的主权和恩典。米迦为

自己制作了一个铸像，并期望通过这个偶像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提醒我们保持对上帝真正

的崇拜，并偶像崇拜。 



 

此外，《士师记》第 17 章也展示了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尽管米迦通过错误的方式寻求上帝

的祝福，但上帝仍然选择与他们同在，并使用一个利未人成为他的祭司。这提醒我们上帝

的恩典超越我们的过失和错误，祂愿意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总之，《士师记》第 17 章展示了偶像崇拜和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它提醒我们保持对上帝真

正的崇拜，并远离偶像崇拜。这段经文也强调了上帝的主权和恩典，祂愿意与我们同在，

即使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